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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保证昆明市园林绿化建设规范、有序和持续发展。根据《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昆明市公园绿化规划种植设计导则（试行）》、《昆明市城市园林绿化植物栽植工程技术规范（试行）》、《昆明市立体绿化技术规范（试行）》、《昆明市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昆明市城市绿化养护管理考核标准》等法律、法规，按照“动土必有规划、出土必有设计、覆土必有绿化”的工作要求，规范“绿色图章”行政审批，建立园林绿化施工验收，管养规范化制度，制定园林绿化长效管理运行机制。

科学规划，明确目标，全面塑造山清水秀，天蓝地绿，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呈贡新姿，把呈贡区建设成为青山萦绕，森林环抱，花木相依，林网相连的美好生态家园而共同奋斗。

园林绿化行政审批
一、行政审批依据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于2018年12月28日昆明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9年5月16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19年8月1日起施行。
二、行政审批内容
新、改、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包括：
（1）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2）道路绿化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3）居住区绿化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4）公园绿地、广场绿地、街头绿地、小游园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三、市政府相关文件依据
1、《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昆政发[2012]72号、《关于进一步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 昆政发［2012］73号、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关于下放审批管理权限的通知》（昆园[2012]40号）、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关于下放审批管理权限的补充通知》（昆园[2012]41号）、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关于印发昆明市新、改、扩建项目附属绿化竣工验收程序规定的通知》昆园[2012]22号文件。
 2、《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
第二十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应当有县（市、区）绿化行政管理部门参加审查。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四、绿地率规定及审核指标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第十三条：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建设用地的绿地率，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1）在规划道路红线宽度时，应当同时确定道路绿地率，新建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大于50米的不低于30%，红线宽度40—50米的不低于25%，红线宽度小于40米的不低于20%，改扩建道路不低于原绿地率，低于20%且有建设条件的，应当达到20%；
（2）新建居住区不低于40%，其中用于建设集中绿地的绿地面积不低于建设项目用地总面积的10%，老旧居住区改造不低于25%；
（3）商业、商务用地不低于20%；
（4）行政办公、文化设施、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用地不低于35%；
（5）除国家、省另有规定外，其他建设项目不低于30%。

文物古迹用地的绿地率按照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执行：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进行改建的，保留原绿地面积并提高绿地率。

用地性质为兼容用地的建设项目，按照各类性质建筑面积比例核定绿地率。

城市功能和发展有特殊要求的区域，其绿地率指标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执行，并做到区域绿地率总体达标。
2、审核指标：
（1）绿地率=实际用于绿化的用地面积/净用地面积。
（2）绿地中树木覆盖面积不得少于绿地面积的60%。
（3）常绿乔木不得少于乔木总量的60%。
五、新、改、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申请单位应提供的资料及要求：
（一）绿化方案设计单位资质（复印件各两份）：资质证书副本，文件名称“XX公司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设计资质证书”。

（二）项目基本情况（各两份）：

1. 项目在该片区的控规图：文件名称“XX项目在该片区的控规图“；用地范围内须用不同色块区分规划用地性质（如：商业金融用地、居住用地、道路用地、公共绿地等）；如需分期报批，图纸上须明确分期报批情况（附文字说明)；

2. 用地及周边情况：文件名称“XX项目用地及周边情况“，须用不同颜色注明项目周边道路、河道、公园及标志性建筑物等名称；

3. 项目现状图：文件名称“XX项目现状图”，须清楚绘出地物、地貌（绿化、建筑、河流、水体），卫片或线画图，引线附照片。

（三）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批文及附图（复印件各两份）

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文件名称“XX项目用地界线图”（规划用地红线图）；

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经规划许可盖章的总平面图复印件（技术经济指标）；文件名称“XX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格式；

3. 规划设计条件及附图：文件名称“XX项目规划条件及附图”；

4. 经规划部门行政审批公示的总平图：文件名称“XX项目规划公示总平面图”。

（四）申报单位及委托人基本资料（复印件各两份）：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委托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

（五）承诺书、真实性承诺书（原件各两份）

（六）发改部门的立项批复（复印件各两份）

（七）消防部门相关意见（复印件各两份）：文件名称“XX项目消防部门审查意见”。

（八）环保审批文件（复印件各两份）

（九）绿化景观方案平面图及电子光盘各两套（电子光盘为AutoCAD兼容格式）

（1）蓝图：绿化景观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乔木种植图、灌木和地被种植图各一式五份：图中需反映：项目主要经济指标，照图计算的绿地总面积和绿地率；乔、灌木的种植数量、规格，并计算出树木覆盖面积占绿地面积比例（≥60%）、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数量比例（≥60%）两项指标。

（2）配乔木、灌木、地被的种植方案图。

电子光盘一套。配置PPT汇报材料。具体制图要求，请咨询窗口工作人员。

（十）绿化景观设计方案文本五份

（十一）昆明市建设工程绿化报审表（原件一式四份）：填写相应内容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十二）报件要求及注意事项：

1. 复印件：均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报件时请携带相应原件备查；

2. 电子版资料：对于无特殊说明的文件，在进行清晰彩色扫描后请存为ppt格式，刻录光盘，并贴项目名称标签（一式两份）；

3. 所有资料：装资料盒，封面详细填写报件单位名称、项目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     
               六、绿化方案审批办理时限
    《新、改、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办理时限要求是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验，、专家会审、图纸调整）。
   七、绿化验收需提供的资料及要求
1、绿化工程竣工图（蓝图二份，AutoCAD格式光盘电子文件二份）

2、施工单位资质证书（核实原件，收复印件二份）

3、绿化工程施工合同（核实原件，收复印件二份）

4、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绿化工程竣工验收质量评价报告（原件二份）

5、项目工程测绘报告（原件五份）

6、代建绿地交费凭证（有代建情况的才需提供，复印件二份）

7、承诺书、资料真实性承诺书（原件二份）

8、填写《昆明市呈贡区建设工程绿化验收报审表》（原件四份）

注：复印件资料加盖单位公章，所有资料装资料盒，并填写项目名称。

二、审批流程

1、行政审批相对人提交申报项目所需材料至昆明市呈贡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呈贡区城市管理局窗口）

*材料未齐备的返回申报人并向其说明申报要求

*经初审合格的准予进入审批程序

2、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复核验收，提出验收意见报行政审批负责人

3、行政审批负责人签署验收审批意见。

八、报件地点、受理机关
 1、报件地点
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中心（城管窗口）      
地点：呈贡区谊康北路
电话： 67483995

２、受理机关：昆明市呈贡区城市管理局规划建设管理科  

地点：呈贡区城市管理局管局二楼
电话：67483995
新、改、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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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人员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合法定形式





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出具受理通知





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一次性告知补正或者修改





对材料齐全的呈贡区新、改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申请，依照相关规定组织专家评审








行政相对人按照呈贡区新、改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要求准备材料，提出申请





由呈贡区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管理科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准





若审批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做到告知送达，并听取其相关意见





自受理之日起4个工作日对符合要求的申请进行行政审批（不包括现场勘验、图纸调整、专家会审时间）





对不符合《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第100号）、《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申请，制发不予许可、批准的书面决定





对不属于呈贡区新、改、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范围的申请，出具不予受理通知





对符合《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第100号）、《昆明市城市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申请，对提交方案蓝图加盖呈贡区新、改、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行政审批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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